矿渣微粉助磨剂技术协议
甲方：芜湖新兴铸管有限公司

乙方： 
1、 助磨剂质量标准
在甲方磨制矿粉时，在不掺加任何同类产品或类似于助磨剂性质的添加剂时，加入乙方助磨剂后，产品质量要达到以下标准。

1、 矿粉的活性指标与原配比相比，七天平均活性增加6个点以上。

2、 矿粉的活性指标与原配比相比，二十八天平均活性增加6个点以上。

甲方在做对比试验时，必须满足下列条件

1、 入磨矿渣质量稳定；

2、 出磨矿粉细度、比表面积等指标保持稳定。

3、 入磨物料综合水分与试验时相近。
2、 加入量

甲方加入量按照万分之六的比率加入。

3、 检验

甲方在使用助磨剂后，按照行业标准进行化验，乙方可派人跟踪，如不派人表示认可甲方结果，如化验结果达不到协议要求，甲方按使用量进行全额扣款。如乙方有异议，可组织进行复检，甲方对本批次助磨剂再次进行添加生产，乙方进行跟踪，结果作为最终判定结果。
4、 交货、运输

收到甲方通知后乙方必须5个工作日内到货。

乙方负责运输到厂，运费由乙方负责。

5、 包装和接收

液体助磨剂必须使用铁桶或符合标准的容器，到厂后必须在甲方过磅，以甲方过磅单为准，另乙方在甲方使用完后必须回收包装物（铁桶等），交货时，要求包装桶无泄露、破损现象，并贴有产品合格证。
6、 考核

除第三条检验要求的扣款外，乙方必须遵守甲方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甲方对乙方违反规定的考核。另乙方助磨剂连续检验不合格，甲方有权停止合同执行。

7、 其余事项

1、 乙方向甲方免费提供液体计量泵和塑料大罐，合同到期乙方可收回。
2、 甲方如果生产发生变化，有义务及时通知乙方，以便乙方调整助磨剂配方。

3、 乙方在甲方区域时，必须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制度。

8、 结算

每批次助磨剂使用完毕后，乙方拉走包装物过磅后，才予以结算。

结算要扣除拉走包装物过磅数作为最终吨位，同时扣除甲方扣款（包括协议质量扣款，部门对违反规定扣款等）。

